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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本级）主要职能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是主管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局级。
主要职能包括：
（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贯彻执行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及城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自然资源、测绘、地名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
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实施和管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文化保护等控制线，构建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三）参与编制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根据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元规划、重要地区的详细规划及市政府其他指令性规划，对其他专业
系统规划进行综合协调与平衡。指导各区编制职责范围内的各类规划。受市政府委托，依法审核、审批各类规划。
（四）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优秀历史建筑和市级以上历史文物古迹的规划管理。负责城
市地名、城乡规划设计、城市建设档案等管理工作。负责城乡规划、土地、地质矿产资源、测绘等行业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
（五）负责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土地管理相关工作，对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后到竣工验收前规划、土地执行情况实行跟踪监督。
（六）统筹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依据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调查监测评价制度。统筹
推进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工作。组织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指导各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评价工作。
（七）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制定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
、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指
导监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八）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总量控制和用途管制，并承担监管责任。负责土地等国土
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负责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
（九）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
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负责政府土地储备等各类建设用地的开垦、整理、复垦管理工作。牵头实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十）负责组织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牵头拟订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十一）负责有关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依据国家有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统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组织编
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有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组织实施自然资源资产
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十二）负责有关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有关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和战略。拟订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依据
国家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有关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负责有关自然资源市场监管。依法负责各类建设用地管理和
土地收回、土地储备相关工作。
（十三）负责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
题。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
（十四）负责测绘地理信息和基础测绘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量标志保护。
（十五）负责组织指导规划和有关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有关违法案件。
（十六）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七）职能转变。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落实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
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强化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弱化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方式，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监管模式，
切实提高审批透明度和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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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本级）机构设置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设22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政策研究与科技发展处、组织人事处、财务与资金管理处、法规处、总体
规划管理处、详细规划管理处、城市更新处、乡村规划处、市政工程管理处、建筑工程管理处、风貌管理处（地名管理处）、自然资源利
用处、产业用地处、国土用途实施处、地质资源管理处、测绘与自然资源调查处、信访办公室（公众参与处）、行政服务处（城建档案管

理处）、数字城市处、业务监督处。按照有关规定设置直属机关党委。局下设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收入预算47,74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43,206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881万元；事业收入为
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为0；其他收入4,535万元。
　　支出预算47,74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43,206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50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28,798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3,99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14,407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3,114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700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离退休支出。
　　2.“卫生健康支出”科目415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3.“城乡社区支出”科目39,099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日常基本支出，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规划、上海市突发性地质灾害隐患勘查
与防控、地理国情普查等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事务支出；上海市地下管线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等土地出让管理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1,99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单位：元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432,055,0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02,740 16,118,500 884,240

1、一般公共预算 287,981,3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4,148,000 4,100,000 48,000

2、政府性基金预算 144,073,700 三、城乡社区支出 436,334,260 58,291,100 19,885,260 358,157,900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45,350,000

收入总计 477,405,000 支出总计 477,405,000 98,429,600 20,769,500 358,205,900

项目
合计 项目支出

2026年预算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预算数

基本支出项目 预算数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883,140 5,883,1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400,000 7,400,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50,000 3,650,0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9,600 69,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148,000 4,14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100,000 4,10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100,000 4,100,00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436,334,260 390,984,260 45,350,0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8,176,360 78,176,36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78,176,360 78,176,360

其他收入

2026年预算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212 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14,084,200 168,734,200 45,350,000

212 02 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14,084,200 168,734,200 45,35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212 08 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000,000 9,0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920,000 10,920,000

477,405,000 432,055,000 45,35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883,140 5,883,1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400,000 7,400,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50,000 3,650,0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9,600 69,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148,000 4,100,000 4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100,000 4,10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100,000 4,100,00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436,334,260 78,176,360 358,157,9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8,176,360 78,176,36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78,176,360 78,176,360

2026年预算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2 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14,084,200 214,084,200

212 02 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14,084,200 214,084,2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212 08 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000,000 9,0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920,000 10,920,000

477,405,000 119,199,100 358,205,900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287,981,3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44,073,7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4,148,000 4,148,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城乡社区支出 390,984,260 246,910,560 144,073,700

四、住房保障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收入总计 432,055,000 支出总计 432,055,000 287,981,300 144,073,700

2026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002,740 17,002,74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5,883,140 5,883,1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400,000 7,400,0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650,000 3,650,0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9,600 69,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148,000 4,100,000 48,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100,000 4,100,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100,000 4,100,000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8,000 48,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46,910,560 78,176,360 168,734,2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78,176,360 78,176,36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78,176,360 78,176,360

2026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2 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168,734,200 168,734,200

212 02 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168,734,200 168,734,2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19,920,000 19,920,0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000,000 9,000,0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920,000 10,920,000

287,981,300 119,199,100 168,782,2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212 08 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44,073,700 144,073,700

144,073,700 144,073,700

2026年预算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26年预算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93,361,100 93,361,100

301 01 基本工资 13,340,000 13,340,000

301 02 津贴补贴 30,614,000 30,614,000

301 03 奖金 25,151,100 25,151,10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400,000 7,400,00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3,650,000 3,650,00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800,000 2,800,000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300,000 1,300,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92,000 92,00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9,000,000 9,000,0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4,000 14,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691,502 20,691,502

302 01 办公费 1,514,502 1,514,502

2026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400,000 400,000

302 04 手续费 9,000 9,000

302 05 水费 112,500 112,500

302 07 邮电费 990,000 99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7,741,631 7,741,631

302 11 差旅费 850,000 850,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2,096,000 2,096,000

302 13 维修（护）费 380,000 380,000

302 14 租赁费 15,000 15,000

302 15 会议费 320,000 320,000

302 16 培训费 15,000 15,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70,000 270,000

302 26 劳务费 150,000 15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370,000 1,370,00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15,000 315,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394,629 2,394,629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748,240 1,748,24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068,500 5,068,500

303 01 离休费 450,000 450,000



303 02 退休费 4,618,500 4,618,500

310 资本性支出 77,998 77,998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77,998 77,998

119,199,100 98,429,600 20,769,500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268.10 209.60 27.00 31.50 31.50 2,076.95

2026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68.1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209.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1.5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
费31.5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27.0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2,076.95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21,152.6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7.26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13.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21,022.38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6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20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31,230.79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共有车辆9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1辆、机要通信用车1
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7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
含车辆）2台（套）。
　　2026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套）。


